
南水审〔2025〕40号
南安市水利局关于石井镇专精特新

产业园排洪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

南安市石井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商请审查石井镇专精特新产业园排洪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南石政函〔2025〕335号）收悉。我局组织专家和有关单位对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审，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提交了报批稿。经研究，该报告编制深度和质量基本满足《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SL/T618-2021）要求，审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必要性

石井镇专精特新产业园位于南安市石井镇昔坂村和古山村交界，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智能科技等领域，重点集聚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泉州产业升级与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载体。该工程拟建排洪渠流域面积2.26km2，河长2.28km，平均坡降14.6‰。

原河道横穿专精特新产业园，后经产业园场内土方平整后（平整后高程为14m～16.5m），将河道改至成功大道人行道外侧。改道后的渠道两岸杂草丛生，断面宽度不一，过水断面小，堤岸未护砌，泥沙淤积严重，排水不畅。该区域汛期台风暴雨期间，易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产业园的安全发展。

本工程的建设将衔接上游古山村的水系以及解决片区内的防洪排涝问题，提升区域防洪标准，为产业园正常运营提供可靠的水安全保障，是招商引资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建设石井镇专精特新产业园排洪渠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二、工程任务和建设规模

（一）工程建设任务：采取新建排洪渠及涵洞等措施，提升古山村、昔坂村与专精特新产业园排洪渠的排涝能力和区域排水效率，有效应对暴雨及涝水威胁，为沿线厂区正常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维护该区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程建设规模及内容：设计起点（K0+000）接通港路现状箱涵，途经福建汉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号盖板涵）和泉州市华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号盖板涵）两个地块，终点为K0+715.815，顺接现状排洪渠。设计渠道全长715.815m，渠高3.5m～4.08m，渠宽6.5m；厂区段采用2孔3.3m×3m盖板涵，其中1号涵长70m，2号涵长30m，用地面积5412m2。

三、工程等级和设计标准

工程等别为Ⅳ等工程，排洪渠防洪及排涝标准为20年一遇，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

四、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基本同意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新建排洪渠总长度715.815m，其中明渠段615.815m，宽6.5m，高3.5～4.08m；涵洞段100m，采用2孔3.3m×3m盖板涵。

五、工程工期及投资

工程施工总工期为8个月。

工程估算静态总投资999.46万元，其中：工程部分静态投资965.90万元（建筑工程748.82万元、施工临时工程48.31万元、独立费用80.96万元、基本预备费87.81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17.92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15.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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